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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专利转让流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现在专利转让越来越受到企业的欢迎，通过专利权的转让取得经济收益。对于专利转让来说，可以企业
或是转让人进行自主的转让交易，也可以通过专利转让网站、专利服务机构等平台实现专利的转让。

我们建议，如果专利转让方或是专利受让方，都没有专业知识或是相关经验，那zui好是委托专业人员，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专利转让。因为专利并不像我们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它具有特殊性，所以在专
利转让前，需要确定专利是否能转让，是否要转让备案等?

专利转让流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

1、专利转让分类

专利转让其实有两种转让，一是专利申请权转让，另一个是专利权转让。在一般市场上看到的都是专利
权的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的话，是在专利证书上的申请人改为受让人。而一般常见的专利权转让，不
会改变专利证书上的申请人。

有些企业或是个人需要用专利用于落户评职称，所以zui好是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2、专利状态



专利转让前，受让人需要核实下转让的专利是否有多个专利权人，专利的状态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专
利是否已经在银行或是其他地方质押等。

这个往往需要专业人员查询过后才能了解。

3、专利转让合同

在签专利转让合同的书面合同，需要明确专利转让的方式，转让价格，合同生效时间等。

4、专利转让备案

专利转让实行登记生效的制度，所以在签订专利转让合同之后，应提交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部门进行备
案登记。才能算专利转让真正的完成。

专利转让与我们平常的商品交易不一样，所以充分了解专利转让流程问题，可保障专利转让顺利进行。

企业如何避免入坑？---关于专利标识、假冒专利

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市场监管趋严，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已拥有专利权
，因此如何标识专利，怎样判断“专利标识不当”和“假冒专利”成为企业亟待理清的紧急问题。

今 天作者就梳理一下法律法规中关于专利标识不当和假冒专利的事。

首先，企业需要仔细检查公司的网站（含web商城、app等）、宣传资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以及所
有新老产品（包括产品本身、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等），在这些地方但凡出现“专利”二字，都需要
核查以下几点内容：

一、需要标明该宣传专利的专利号。专利号通常是把专利申请号前的两个字母由CN改为ZL，而该专利申
请号包括字母CN和13位数字以及1个黑点。

二、需要标明该专利的类型。具体例如是中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还是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三、需要确保该宣传的专利在宣传期间处于有权状态。例如确保它不是已经因未缴纳年费而过期的专利
。

四、需要确保宣传的专利与宣传的产品关联。确保配套宣传的内容真实无误，跟专利内容完全匹配。

五、需要确保宣传的专利是自己企业的专利或已经经过专利权人同意的专利。

尤其是上述第三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如果触犯就往往不再是“专利标识不当”的问题，而更高概率会
被判定为“假冒专利”，后果就相当严重。

此外，关于上述第二点，如果有意或无意把专利类别标错，比如说把实用新型专利标注为发明专利，或



者把专利申请标注为专利，则也会被认定为涉嫌“假冒专利”。当然，若并未标注专利类别，但专利号
等其他内容都没问题，就不会被认定为假冒专利，而只是标注不规范。

另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企业在“专利标注”中也可能会涉及到：

1）标注主体（例如产品的生产商或组装、包装商）涉嫌假冒专利时，则其相应的销售商家也同样涉嫌假
冒专利。

2）若是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在专利标注时需要用中文标明“该产品系依照专利方法所获得的
产品”。否则专利标注不规范。

3）若标注专利申请，则需要标明中国专利申请的类别、专利申请号，并标明“专利申请，尚未授权”字
样。此外，专利申请不得标记“侵权必究”、“仿冒必究”、“专利申请已获保护”、“未经授权不得
仿制”等字样。因为专利申请尚未授权，暂时并未获得保护，也不存在侵权行为。

4）如果在国外有提交专利申请或获得授权、或者提交PCT专利申请的，应按照前述要求如实标明专利或
专利申请的相关信息。

5）如果企业有其他国家的专利，则标记“国际专利”或“全球专利”等字样，只会被判定为标注不规范
。但如果企业只有中国专利，或只有向国外的专利申请，而标记“国际专利”或“全球专利”等字样，
则会被判定为假冒专利。

6）专利或专利申请对应的是零部件时，若在整体产品上标注，则只需零部件与整体产品有关联性，即不
被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但是否属于标注不规范，则要根据上述条款细加判断。

7）如果标注主体能以专利证书等条件来证明是在标注时对专利号的笔误，则不会被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
，而是标注不规范行为。

8）标注专利或专利申请时，可以附加其他文字、图形标记，但不得误导公众。

9）专利申请被驳回、被视为撤回，或者专利权已终止、被宣告无效，但仍然标记专利申请或专利的，属
于专利标记不规范，而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为避免重复授权而放弃某一专利权后，若继续在产品说明
书等材料中标注专利标识的，为标注不规范行为；但若继续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该专利标识的，
应当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

10）专利标识不当的后果是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即停止标注不规范专利标识或专利申请标
记。也就是说，标注不规范行为只需承担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即改正违规行为。

假冒专利的后果至少包括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具体地：假冒专利行为可能承担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和/或刑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除包括补救性行政责任外，还可能承担制裁性行政责任，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若同时存在标注不规范和假冒专利行为，则以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因此，当执法人员发现有标
注不规范行为时，都应当先核实是否存在假冒专利行为。

总之一句话，但凡涉及到专利标识的内容都需要真实、准确、无误，不得误导公众。

因此，企业负责人可以让相关部门和员工仔细核实上述内容，对照自查、修改和执行即可。

对企业来说，重点和难点可能还在于：找全所有“公司网站、纸质或电子的对外宣传资料、以及所有新
老产品上的全部’专利’字样”，再进行逐个排查确定，确保所有专利标识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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